附件3：
中招“注意录取”考生登记表（三）
 学校： （盖章）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学籍号
	
	考生号
	中考报名后，由市中招办编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台湾同胞、台籍考生、台商子女记载栏
	考生                  ，户籍在             ， A该生是台湾同胞；B该生是台籍考生；C该生是台商子女，其（父、母）              ，户籍在             ，  在                                           单位担任              职务。经核实，该生系                             考生。

经办人（签名）：                 福州市台办（盖章）：            
    联系电话：                                 2016年    月     日

	港澳同胞
	经核实，考生                  系          同胞。

经办人（签名）：                  市外事办（盖章）：            
    联系电话：                                
2016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bookmark: _GoBack]1、凡属“注意录取”对象的考生均应如实填写本表的前三行，学校对学籍情况初审盖章后，表格的其余内容由相应部门在本表有关栏目认真填写或提供相应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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